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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quanwen]关于对先锋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采取责令改正并暂停期货经纪业务新开户
6个月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

先锋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经查，你分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一是经纪业务展业过程中将第三方合作的费用支付标准与交易手续费挂钩，风险管控不足，危及你分公司的稳健运行。二是互联网营销管理不到位，未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互联网营销制度。三是从业人员管理不到位，未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从业人员管理制度。上述行为违反了《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55号）第五十六条的规定。
2026年1月5日，我局向你分公司送达了《关于对先锋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暂停期货经纪业务新开户6个月行政监管措施的事先告知书》，2026年1月8日，我局收到你分公司《行政监管措施事先告知书回执》，你分公司未申请陈述、申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暂停期货经纪业务新开户6个月的行政监管措施：
一、责令你分公司自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予以改正，并向我局提交整改报告。
二、自收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暂停你分公司期货经纪业务新开户。暂停期届满后，我局将视你分公司整改情况组织验收，验收通过前，不得新增开户。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广东证监局
                      2026年1月26日

抄送：证监会期货司、法治司；深圳证监局。
广东证监局办公室                   2026年1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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